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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新聞稿 
發稿日期：111年 11月 28日 

發稿機關：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 

連 絡 人：童主任行政執行官永全 

連絡電話：07-7152158-500 

            0911-168701 

 

拒繳酒駕罰鍰火速脫產 高雄分署及時查封全額徵起 

為貫徹「酒(毒)駕零容忍」政策，有效遏止酒(毒)駕歪風，還給

民眾一條平安回家的路，高雄分署持續執行「酒(毒)駕裁罰專案」，

強化相關案件之執行作為，展現鐵腕執法決心。高雄張姓男子於 110

年 10月 22日無照駕駛並拒絕酒測，遭裁罰 18萬 9千元，然案件移

送高雄分署執行後，張男不思清償，反而積極脫產，欲將名下所有小

港區透天厝移轉他人，幸而高雄分署承辦人員積極辦案，收案後立

即查封張姓男子名下不動產，才得以即時阻止張姓男子的脫產行為，

高雄分署查封張男小港區透天厝後，張男立即聯繫分署繳清 18萬 9

千元。 

盛姓男子也因無照駕駛並拒絕酒測遭裁罰 18萬 6千元，邢姓男

子則因酒後無照駕駛遭裁罰 9 萬 9 千元，二案均在高雄分署積極扣

押銀行存款後全額清償。 

高雄分署呼籲，由於近年酒（毒）駕事件頻傳，每每造成無辜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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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傷亡及家庭破碎，卻仍有人心存僥倖，屢次觸法，喝酒及吸食毒 

品後駕車已成為全民公敵。本分署在此呼籲，尚未繳納罰鍰的民眾

應儘速繳納，如因經濟困難無法一次完納罰鍰，亦可向本分署申辦

分期繳納。至對於屢催不繳、惡意欠繳的義務人，本分署必將採取強

力執行措施，以全力遏止酒（毒）駕行為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